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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从事来料加工委托加工业务的生产企业，应如何办理《来料加工免税证明》？一、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
关于发布<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）规定：
“九、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适用免税政策出口货物劳务的申报⋯⋯2.来料加工委托加工出口的货物免税
证明及核销办理（1）从事来料加工委托加工业务的出口企业，在取得加工企业开具的加工费的普通发票
后，应在加工费的普通发票开具之日起至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，填报《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申请表
》（见附件28），提供正式申报电子数据，及下列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《来料加工免税证明》（见
附件29）。①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件及复印件；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号，自2022年6月1日起
废止）②加工企业开具的加工费的普通发票原件及复印件；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号，自20
22年6月1日起废止）③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出口企业应将《来料加工免税证明》转交加
工企业，加工企业持此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加工费的增值税、消费税免税手续。”二、根据《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5号）
规定：“四、出口企业将加工贸易进口料件，采取委托加工收回出口的，在申报退(免)税或申请开具《
来料加工免税证明》时，如提供的加工费发票不是由加工贸易手(账)册上注明的加工单位开具的，出口
企业须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说明理由，并提供主管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。否则，属于进料加工委托加工
业务的，对应的加工费不得抵扣或申报退(免)税；属于来料加工委托加工业务的，不得申请开具《来料
加工免税证明》，相应的加工费不得申报免税。⋯⋯十四、本公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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